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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17）鄂 0115破申 3号 

申请人：杨世界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叶佳芬，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申请人：武汉新业商品砼有限责任公司，工商登记住所地
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乡建强村特 8号，主要办事机构所

在地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（湖北蓝海市政工程公司

内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44779192T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洪，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世友（系杨洪之父）。 

2017年 8月 9日，杨世界以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、且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武汉东湖新

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武汉新业商品砼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新业公司”）进行破产清算。该院审查后，以新业公司主要

办事机构所在地在武汉市江夏区为由，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本院处

理。本院于 2017年 9月 25日立案后，依法通知了新业公司，该

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，认可其已陷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状态。 

本院查明：新业公司自 2009 年起多次向杨世界借款，共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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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万元整。杨世界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向本院提起诉讼，要求

新业公司偿还借款，本院作出（2017）鄂 0115民初 2493号民事

判决书，判令新业公司向杨世界偿还借款 250万元，该民事判决

书已于 2017年 8月 3日发生法律效力。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

杨世界该笔债权至本裁定作出之日尚不能清偿。新业公司亦对杨

世界该笔债权已经法院判决确认且无力清偿的事实没有异议。 

新业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21 日，登记机关为武汉市东

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局，注册资本 3000万元，工商登记住所

地为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乡建强村特 8号，法定代表人

为杨洪。主营范围为：汽车租赁及汽车美容；服装、合金刀具加

工、销售；金属材料、建筑材料、五金工具、机电设备、办公用

品、日用百货批零兼营；商品砼生产、销售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

需经审批的项目，凭许可证经营）。现有 2名自然人股东，出资结

构为：杨洪出资 2850万元，占股 95%；杨世友出资 150万元，占

股 5%。2008年 10月 24日，新业公司成立庙山分公司，并在武汉

市江夏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，登记住所地为武汉市江

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（湖北蓝海市政工程公司内，向阳二路

和向阳港东路交叉口），新业公司自 2016年年底开始转至庙山分

公司办公。 

近年来，本院及其他法院、仲裁委员会陆续受理了以新业公

司为债务主体的大量诉讼、仲裁及执行案件。该公司搅拌站、生

产设备等均已变卖或由法院查封、扣押，银行账户已被冻结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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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多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现已停止营业，仅有少数员工

留守于庙山分公司。新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洪亦于 2017年 3月起

下落不明。新业公司陈述，其不计算利息的本金债务接近 2.2亿

元，目前缺乏清偿能力。 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破

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”，《最高人民法院＜关于审

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>》第一条规定：“企业破产案件

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债务人住所地指债务人的主要办

事机构所在地…”。新业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地虽为武汉市东湖技术

开发区，但其主要办事机构，如财务、管理人员办公所在地为位

于武汉市江夏区的庙山分公司。其所属庙山搅拌站虽于 2017年 3

月转让，但新业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未发生变更，故本院对

本案具有管辖权。新业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类企业法人，是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所规定的适格破产主体。杨世界因合

法的到期债权不能得到清偿，有权依法对债务人新业公司申请破

产清算。新业公司有巨额到期债务未能履行，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

尚不能清偿，且公司生产、经营陷于停顿，明显缺乏清偿债务的

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故对杨世界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应予受理。 

据此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

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>》第一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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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、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杨世界对武汉新业商品砼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

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审 判 长  陈宗斌 

审 判 员   黄建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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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0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

书 记 员  许  念 


